
1-3-1學校制定健康生活守則 
桃園市瑞塘國小全人學習綜合教育競賽辦法 

一、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劃及訓導重點工作計畫。 

二、主旨：培養全校學生有禮貌、守秩序、愛整潔之良好生活常規。 

三、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四、實施方式： 

(一) 宣導期(每學期開學第一、二週)： 

1、 各班導師善用宣導期之導師時間或配合相關課程(至少兩節)，教導學生各項秩序、禮貌、整潔

等生活常規。 

2、 各班導師配合相關課程(至少一節)教導學生在校園內行進安全注意事項及輕聲細語的生活禮

節。 

3、 各班導師利用導師時間或配合相關課程(至少一次)教導學生交通安全之基本常識。 

4、 各班導師利用放學或集會時間，指導學生放學路隊之實施。 

5、 訓導處組訓學生自治組織(糾察、交通服務隊等)，以培養學生自治精神。 

(二) 執行期(每學期第三週至第十八週)： 

1、 各班導師對於表現優異學生，可以利用榮譽制度加以獎勵，激發學生榮譽感。 

2、 訓導處請校內糾察隊加強取締違規學生，經糾察隊登記者，每人次扣 0.3分。 

3、 當週總導護老師負責督導生活教育競賽班級秩序、升旗秩序評分，校巡 A導護老師負責教室整

潔評分、校巡 B導護老師負責外掃區整潔評分。導護評分表完成統計後，於每週三下午交接時

擲回生教組，以統計總分。 

4、 各處室主任及科任老師不定時至校園內評分，登記優者每一人次加 0.3分，違規者每人次扣 0.3

分。 

5、 每週四學生糾察隊、交通服務隊交接後統計，依導護評分成績與糾察、交通服務隊登記扣點成

績結算當週總成績，於每週五前公告前各學年前三名班級，遇同分班級，每學年至多取前四名

頒發獎牌。 

五、獎勵： 

1、 個別表現優異之學生，請班級導師給予榮譽章獎勵。 

2、 表現特殊優異，足為表率之學生得於公開集會時予以表揚。 

3、 各學年取最優班級前三名，於每週五兒童朝會頒發全人學生綜合競賽獎牌，掛於班級牌下方，

遇雨天則於當日第二節下課另行廣播通知領獎。 

4、 每學期期末倒數第二週統計成績，採積分制：第一名三分、第二名二分，第三名一分。全學期

成績最高者，各學年取第一名(總積分相同者取第一名次數最多者)頒發全人學習教育競賽王獎

狀乙幀、獎品乙份。 

六、評鑑： 

1、 訓導處於每學期結束前，檢討實施情形改進，並將實施成果彙整備查。 

2、 各班實施績效列入班級經營重點視導項目。 

七、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瑞塘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健康促進語文.藝文競賽成果 



 
 

健促寫字競賽得獎作品 健促標語競賽得獎作品 

  

健促著色得獎作品 低年級健促著色得獎作品 

  

健促創意標語競賽〈寫字〉 健促創意標語競賽〈寫字〉 



 

 

得獎學生獎勵 低年級著色比賽 

  

明眸皓齒得獎模範學生 明眸皓齒得獎學生經驗分享 

  

藝文競賽作品得獎 藝文競賽作品得獎 

 

 


